治療高血酯藥物抽審時注意事項
                      (醫師公會 內科委員會-- 張評造委員口述.   王博正主委 整理)
高血酯用藥指標:
高血酯連續3個月以上檢查超標，高於200，LDL>130 或:
1. 合併有DM開較好的藥的話，最好加驗醣化血色素HbA1C
2.合併有心臟病例如心肌梗塞…等等。要附上心電圖或心導管檢查報告。 
3.合併有CVA時。copy送審之病歷上，最好有畫神經學檢查的圖。如果是神經內科專科醫師，病人TIA合併有高血酯時，也可使用降血酯藥物。 
4.已用藥一段時間後，需每三個月檢查一次，包括肝功能。被抽審時一定要附上肝功能檢查報告。 
如果發現GPT.GOT >120，但最好是發現 GPT.GOT >100時就要停止用藥或換成simvastatin…一類的藥。 
5.如果連續兩次檢驗都已達治療目標，應立即停止用藥。 

